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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9_99_A9_E6_B3_95_E5_c67_151951.htm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

应考者获得高等教育学历的国家考试，命题是确保考试质量

的核心工作。为做好法律专业（本科）“保险法”课程全国

统一命题工作，特制定本命题大纲。 一、课程性质和考试目

标 1、课程性质 “保险法”课程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

律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，既是法学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学

科，又是一门交叉学科，其理论性和应用性均较强。“保险

法”课程的任务是研究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，研究保险

法的内容，尤其是保险合同制度及保险业管理制度，研究保

险法的制定、执行和遵守，研究人们关于保险法的观念和学

说的理论。 2、考试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考试，要求考生

： （1） 了解保险法的意义和目的；认识保险法在我国社会

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。 （2） 系统掌握保

险法的一般原理及基本原则；掌握保险合同的一般规定、各

种保险合同的特征及内容；掌握我国保险业的基本内容和基

本制度，并能灵活运用； （3） 掌握保险法的基本技能和相

关知识，达到独立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。 二、考试内

容及考试目标 本课程的考试内容与考核目标以课程考试大纲

为标准，其重点内容为：“保险合同法”篇所介绍的内容，

其中的保险合同概念及特征、保险合同当事人及关系人，保

险合同的内容、保险合同的变更、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基

本理论等内容为重中之重。此外，全国人大2002年10月28日

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（修正案）也是重点内容



。 三、考试命题的原则 1、命题标准 “保险法”课程是法律

专业（本科）开设的一门专业选考课程，共3学分。命题标准

参照一般全日制普通高校同专业、同层次、同课程的本科结

业水平，并体现自学考试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特

点。在题量上保证中等水平的考生能够在规定的考核时间内

完成全部试题的回答，并有适当的时间对答案检查。 2、考

试依据和范围 以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1998年6月

颁布的《保险法课程自学考试大纲》（以下简称大纲）为依

据，以《保险法》（覃有土主编，北京大学出版，1998年9月

第一版）教材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（修正案）（全

国人大2002年10月28日颁布）为命题范围。教材中的有关表

述与现行《保险法》（修正案）相冲突的地方，以新规定为

依据。试题参考答案按所指定教材中的有关提法及现行《保

险法》的规定来编制。 3、知识与能力的关系 本课程是一门

应用性较强的课程，要求学生在掌握保险法基本知识的基础

上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、解决实际问题。试题既体现对基本

知识、基本理论的测试，又体现对应用能力的考察。 4、重

点与覆盖面的关系 试卷覆盖到章，重点章节的权重比例大一

些，次重点章节的权重比例小一些，一般章节的分数适当。

单章节核分数最高不超过20%。 四、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，

考试形式 “保险法”课程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方式，考试时

间为150分钟，评分采用百分制，60分为及格线。 2，试卷内

容结构 “保险法”课程重点考核的章节有第2、3、4、5、11

、16章，第15、17、18章为次重点章节，其余章节为一般考

核章节。重点内容、次重点内容、一般内容的比例为60：30

：10；此外，尤须注意各章节与我国《保险法》（修正案）



的不同之处。 3，试卷能力结构 能力考核在试卷中分为“识

记”、“理解”、“简单应用”和“综合应用”四个层次，

考核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的分数比例为：识记：理解：简单

应用：综合应用=15：25：35：25。 4，试卷难度结构 难度结

构在试卷中分为“易”、“较易”、“较难”和“难”四个

层次，不同难易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为易：较易：较难：难=20

：30：30：20。 5，卷题型结构 本课程的试卷题型包含：单

项选择题、多项选择题、简答题、论述题、案例分析题五种

。 6，试题特点 “保险法”试卷中主观性试题和客观性试题

的比例为40：60，试题主要以教材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

法》为依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